
华立职院教〔2021〕55号

关于做好2021年度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工作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优化专业结构，根据《广州华立科技

职业学院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实施办法》要求，现就2021年度我校

新专业申报和专业动态调整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新专业

（一）新专业申报必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专业目录》，满足《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学院拟申办的

新专业需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适应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稳定

的社会人才需求；

2.符合学校办学定位，提前布局“十四五”发展规划；

3.有相关专业为依托；

4.有专业建设规划、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培养方案及其他必需

的教学文件；

5.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

人员；



6.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

备、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

二、专业调整

（一）现设专业连续五年不招生的，须申请撤销专业。

（二）各二级学院可根据办学实际，提出改造或停招现有专

业。

（三）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专业调整的相关工作，做好人员

分流和教学管理的相关工作。对于拟撤销专业和暂停招生的专业，

要做好人员分流的计划并逐步落实，同时还要保障在校生的正常教

学秩序，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三、申报、撤销和审批程序

（一）学院提交申报新专业和调整现有专业的材料；

（二）学校组织专门会议，根据专业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社

会人才需求等，对拟申报专业进行审议。

（三）学校公示审议结果。

（四）公示无异议后，由教务处在教育部网上服务大厅（审批

类专业）上按要求进行网报，并将申报材料按要求上报省教育厅备

案。

四、材料提交与要求

（一）拟申报新专业的学院须提交以下材料：

1.增设专业的调研论证报告；

2.《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备案类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

表》及相关附件；

（二）拟调整现有专业的学院，需提交报告一份，说明专业改



造或暂停招生的方案。

（三）上述材料（电子版）经各二级学院领导审核同意后，请

于6月11日前发至邮箱：44275871@qq.com.

联系人：王泽秀、何志宏， 联系电话：020-8290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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